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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79 证券简称：阿拉丁 公告编号：2026-029
转债代码：118006 转债简称：阿拉转债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阿拉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五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
● 赎回价格：100.3562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6日
● 最后交易日：2026年4月27日
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5个交易日，

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6年4月30日
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阿拉转债”将自2026年5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13.32元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3562元）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阿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4月1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公司“阿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6年4月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阿拉转债”的议
案》,决定行使“阿拉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全部赎回。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阿拉转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阿拉转债”持有人
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阿拉转债”的赎回条款如下：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5%（含最后一期利

息）的价格赎回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的股票自2026年2月24日至2026年4月1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

低于公司“阿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阿拉转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6年 4月 30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3562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6年3月15日至2027年3月14日），票面利率为2.5%。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2026年3月15日至2026年5月6日（算头不算尾）共计52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2.5%*52/365≈0.3562元/张（四舍五入后保留四位

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3562=100.3562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阿拉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阿拉转债”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6年5月6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阿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

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6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阿拉转债”数额。已办理全
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
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5个交易日，

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6年5月6日起，本公司的“阿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税扣税情况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阿拉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赎回金额为100.3562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2850元人民币（税后）。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
部门缴付。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
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阿拉
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3562元
人民币（税前）。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公告》(2026年第5号)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
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于持有“阿拉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3562元。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27日（“阿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5个交

易日，2026年4月27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6年4月20日收市后，距离2026年4月30日（“阿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8个交易日，

2026年4月30日为“阿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二）投资者持有的“阿拉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阿拉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3562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阿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阿拉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6年 4月 20日收盘价为 135.276元/张）与赎回价格

（100.3562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五）如果公司可转债持有人不符合科创板股票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在所持可转债面临赎回的情

况下，考虑到其所持可转债不能转换为公司股票，如果公司按事先约定的赎回条款确定的赎回价格
低于投资者取得可转债的价格（或成本），投资者存在因赎回价格较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特提醒“阿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以避免可能出现的投资损失。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50560989
联系邮箱：aladdindmb@163.com
特此公告。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3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A区4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6
96

21,824,041
21,824,041
32.3042
32.30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784,314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39,727

比例（%）
0.182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518,706
比例（%）
98.6009

反对
票数

304,535
比例（%）
1.3954

弃权
票数
800

比例（%）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及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580,214
比例（%）
99.4342

反对
票数
31,150

比例（%）
0.5550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108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708,273
比例（%）
99.4695

反对
票数

115,768
比例（%）
0.530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13,607
比例（%）
99.9521

反对
票数
10,434

比例（%）
0.047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784,114
比例（%）
99.8170

反对
票数
39,727

比例（%）
0.1820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3 年股票期权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作废
部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及
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572,237

5,306,629

5,580,214

比例（%）

99.2921

94.5592

99.4342

反对

票数

39,727

304,535

31,150

比例（%）

0.7079

5.4265

0.5550

弃权

票数

0

800

600

比例（%）

0.0000

0.0143

0.01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特别决议议案为5，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1、2、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3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相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

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艳律师、杨雨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69 证券简称：铁科轨道 公告编号：2026-011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富生路11号院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六

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6
66

147,991,916
147,991,916
70.2493
70.24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伟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许熙梦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7,845,678
比例（%）
99.9011

反对
票数

142,217
比例（%）
0.0960

弃权
票数
4,021

比例（%）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7,845,678
比例（%）
99.9011

反对
票数

142,217
比例（%）
0.0960

弃权
票数
4,021

比例（%）
0.002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7,854,755
比例（%）
99.9073

反对
票数

133,140
比例（%）
0.0899

弃权
票数
4,021

比例（%）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47,498,141
比例（%）
99.6663

反对
票数

489,754
比例（%）
0.3309

弃权
票数
4,021

比例（%）
0.002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李旭冬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147,390,45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9.5935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5.0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补选李旭冬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04,355

747,741

640,056

比例（%）

88.9521

60.2280

51.5543

反对

票数

133,140

489,754

比例（%）

10.7239

39.4480

弃权

票数

4,021

4,021

比例（%）

0.3240

0.32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中议案3、4、5.0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雨萌、成映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铁科首钢轨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772 证券简称：珠海冠宇 公告编号：2026-039
转债代码：118024 转债简称：冠宇转债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汇锦诚”）持有公司股份 89,636,9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7.9180%）。

深圳拓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拓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冷泉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冷泉”）分别持有公司股份47,891,8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
本的4.2305%）和37,511,3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3.3135%），合计持股85,403,100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7.5440%）。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于 2022年 10月 17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
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因股东自身经营管理需要，宁波汇锦诚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641,377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00%；珠海冷泉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1,320,688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近日，公司收到宁波汇锦诚、珠海冷泉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
2026年4月19日，宁波汇锦诚、珠海冷泉分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287,072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9969%）、1,000,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0883%）。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
已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89,636,900股

7.9180%
IPO前取得：89,636,9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拓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合并持股5%以上股东

47,891,800股

4.2305%
IPO前取得：47,891,8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珠海冷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合并持股5%以上股东
37,511,300股

3.3135%
IPO前取得：37,511,3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东名称
深圳拓金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珠海冷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有数量（股）

47,891,800
37,511,300
85,403,100

持有比例

4.2305%
3.3135%
7.544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深圳拓金和珠海冷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
为深圳拓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宁波汇锦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12月25日

11,287,072股
2026年1月20日～2026年2月27日

集中竞价减持，11,287,072股
18.58～21.02元/股
216,036,577.76元

未完成：11,354,305股
0.9969%

不超过：2%
78,354,828股

6.9207%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珠海冷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12月25日

1,000,000股
2026年1月23日～2026年1月23日

集中竞价减持，1,000,000股
21.66～21.70元/股
21,666,744.95元

未完成：10,320,688股
0.0883%

不超过：1%
36,511,300股

3.2249%
注：“减持比例”和“当前持股比例”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132,185,704股为基数测算。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珠海冠宇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190 证券简称：云路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所属上市公司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3:00-15:30
● 会议召开地点：网络会议地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现场会议地点为上海杨浦滨江万豪酒店(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25号)
●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文字网络互动与现场相结合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1日(星期二)至04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ylamt@yunluam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市公司，充分
展示公司的经营业绩、发展前景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参加中国航空发
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上市公司2025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文字互动与现场相结合的方
式，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文字网络互动结合现场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

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3:00-15:30
（二）会议召开地点：网络会议地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

fo.com/)；现场会议地点为上海杨浦滨江万豪酒店(上海市杨浦区宁国路25号)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文字网络互动与现场相结合方式举行，13:00-14:00

网络文字互动、14:30-15:30现场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代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独立董事及有关部门人员（如遇特殊情况，出席人员可

能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04月 28日(星期二)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4月21日(星期二)至04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ylamt@yunluam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荆丕凯
电话：0532-82599992
邮箱：ylamt@yunluam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87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6-006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48%
6.80%

是□ 否R
是□ 否R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R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
伙）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R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110113MA01RGUR0C
□ 不适用

R91110000MA009CGR1M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开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国

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构

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减持所持中信科移动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国开制造业转型
升级基金（有限合伙）于2026年1月28日-2026年4月2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23,363,64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68%。本次权益变动后，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
限合伙）、国开科技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55,812,500股减少至232,448,
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7.48%减少至6.80%，权益变动触及跨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
级基金（有限合伙）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国开科技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24,581.2500

1,000.0000
25,581.2500

变 动 前 比 例
（%）

7.19

0.29
7.48

变动后股数（万
股）

22,244.8855

1,000.00
23,244.8855

变 动 后 比 例
（%）

6.51

0.29
6.80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6/01/28-
2026/04/20

/
--

资金来源（仅增
持填写）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5%以上股东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国开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
年 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披露的《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及股东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3429 证券简称：*ST集友 公告编号：2026-028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集中竞价减持已回购股份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为了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经董事

会批准进行了两次股份回购。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具体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第一次回购于2024年2
月 6日至 2024年 4月 30日期间实施，回购股份数量为 18,6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3.55%
（回购结果详见《关于回购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具体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回购报告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第二次回购于2024年6月
14日至2024年9月5日期间实施，回购股份数量为13,090,0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2.5%（回购
结果详见《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

两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1,690,0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04%。回购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
股份将履行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后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 年9月1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集友股份关于集中竞价

减持公司已回购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述2024年第一次回购股份中不超过10,480,000股（不超过
前述第一次回购股份数量的56.34%，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计划完成后剩余的已回购股
份用途按《回购报告书》保持不变。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
股等导致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2026年4月19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24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9991%，成交总额为52,631,545.00元（未扣除交易费用、税金），成交最高价为
10.38元/股，最低价为9.90 元/股，均价为10.04元/股。

本次减持回购股份计划期限于2026年4月19日届满，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后，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股份26,450,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43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1,690,040股

6.04%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1,690,0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025年9月19日

5,240,000股
2025年10月20日～2026年4月19日

集中竞价减持，5,240,000股
9.90～10.38元/股
52,631,545.00元

未完成：5,240,000股
0.9991%

不超过：2%
26,450,040股

5.0430%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及比例。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及影响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总股本

回购股份出售前
股份数量（股）

524,485,465
31,690,040
524,485,465

占总股本比例

100.00%
6.04%

100.00%

回购股份出售后
股份数量（股）

524,485,465
26,450,040
524,485,465

占总股本比例

100.00%
5.0430%
100.00%

本次减持已回购股份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减持计划 的要求，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减持股份所得的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安徽集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688231 证券简称：隆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8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翔云路1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8
138

24,662,240
24,662,240
19.5814
19.58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浦益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总经理浦益龙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列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552,977
比例（%）
99.5569

反对
票数

108,763
比例（%）
0.441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554,027
比例（%）
99.5612

反对
票数

107,713
比例（%）
0.4367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552,977
比例（%）
99.5569

反对
票数

108,763
比例（%）
0.4410

弃权
票数
500

比例（%）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6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6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 202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4,552,977

24,554,027

24,552,977

比例（%）

99.5569

99.5612

99.5569

反对

票数

108,763

107,713

108,763

比例（%）

0.4410

0.4367

0.4410

弃权

票数

500

500

500

比例（%）

0.0021

0.0021

0.0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且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建红、宋欣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00422 证券简称：昆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6-017号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剂型：口服混悬剂
规格：34.98g
包装规格：1瓶/盒
证书编号：2026S01218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037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上市许可持有人：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相关情况
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适应症：本品与皮质类固醇以及环孢素或他克莫司同时应用，适用于治

疗接受同种异体肾脏移植的患者中预防器官的排斥反应及接受同种异体肝脏移植的患者中预防器
官的排斥反应。本品适用于 III-V型成人狼疮性肾炎患者的诱导期治疗和维持期治疗。

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由Roche公司开发，分别于1996年、1998年在欧盟、美国获批上市，主要
用于肾、心脏、肝脏等移植后的抗排斥反应；2015年在日本上市，当前适应症除用于器官移植后的抗
排斥外，还可用于狼疮性肾炎、干细胞移植后排斥反应、全身性硬皮病伴间质性肺病等疾病。与吗替
麦考酚酯片和胶囊相比，干混悬剂更适合吞咽困难的患者；与溶液剂相比，干混悬剂稳定性更好，更
方便运输和储存，剂量更灵活。根据国家药监局数据，目前，该药品剂型除公司获得批准外，另有一
家企业按照新注册分类获批。

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吗替麦考酚酯口服剂型有片剂、胶囊剂、溶液剂、干混悬剂等。根据米内网
“中国城市公立、城市社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医院数据库的信息，2025年，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
的国内销售额约468万元，吗替麦考酚酯相关制剂（含口服和注射剂型）的国内销售额约21.2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约2,042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秉承“大药厚德，痌瘝在抱”的企业使命，立足自身研发特色，围绕老龄健康-慢病管理需求，

不断丰富产品管线、推进研发布局；该药品的研发与公司战略布局相吻合，该药品获批有助于进一步
丰富公司肾病、免疫性疾病的产品管线，有助于提升公司在老龄健康-慢病管理领域的竞争力，为公
司实现“银发健康产业引领者”的战略目标奠定基础。

因药品销售易受到行业政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签订单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新签订单情况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20日，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新签订

单 45.16亿元，继 2025年第二、第三、第四季度新签订单三次突破历史新高后（分别为 11.82亿元、

15.93亿元、27.1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态势，为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4月20日，公司新签订单中绝大部分为一站式芯片定制业务订单，AI

算力相关订单占比超85%，数据处理领域订单占比84.77%且主要来自于云侧AI ASIC及 IP。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上述新签订单数据为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不能以此直接推算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

数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动，以上数据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日常经营概况。
公司业绩情况以公司最终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688568 证券简称：中科星图 公告编号：2026-025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产业园中关村壹号F1座五层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6
586

506,501,872
506,501,872
62.6797
62.67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光銮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列席 4人，非独立董事邵宗有、王东辉、任京暘、白俊霞，独立董事杨胜

刚、沈建峰、尹洪涛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股东会；
2、董事会秘书杨宇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3,892,853
比例（%）
99.4848

反对
票数

2,148,266
比例（%）
0.4241

弃权
票数

460,753
比例（%）
0.0911

2、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7,063,227
比例（%）
98.1365

反对
票数

9,384,283
比例（%）
1.8527

弃权
票数
54,362

比例（%）
0.0108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
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7,042,305
比例（%）
98.1323

反对
票数

9,402,253
比例（%）
1.8563

弃权
票数
57,314

比例（%）
0.011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制定《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延长公司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 2025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

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2,573,622

35,743,996

35,723,074

比例（%）

94.2256

79.1100

79.0637

反对

票数

2,148,266

9,384,283

9,402,253

比例（%）

4.7546

20.7696

20.8094

弃权

票数

460,753

54,362

57,314

比例（%）

1.0198

0.1204

0.12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2、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通过；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2、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若晨、刘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1日


